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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以邮件、短信的方式通知董事。会议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以通讯的

方式进行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13 人，实际参会董事 13 人。本次董事会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和正信

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07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自2006年聘任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的审计机构以来，该所恪尽职

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为

此，公司拟聘任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07年度审计机构。同时拟根据

2007年度的工作量等情况建议向其支付的年度审计费用为叁拾叁万元人民币。 

 

二、会议以 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闲置自有

资金申购新股的议案》； 

鉴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势头良好，现金流量充足，为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作用、

提升公司业绩，董事会决定利用公司部分闲置资金申购新股。申购资金仅限于公

司的自有资金，即除募集资金、贷款及专项拨款等专项资金外。资金运用额度总

计不超过贰亿元人民币。 

 

三、会议以 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07 年度股权激

励计划》。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是从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股权激励

制度管理办法》后延续至今，对激励公司管理层和管理骨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7 年度股权激励计划》是依据《公司章程》、《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管理

办法》制定，具体规定：“依据公司 2007 年度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年度报表，若

本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 10%，则不提取激励基金；若本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达

到 10%，则按年度税后利润的 9%计算提取的激励基金；当本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超

过 10%时，每增加 1%，提取比例相应增加 1%，但提取比例最高不超过 12%。用于

计算 2007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的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与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中的较低者。” “东阿阿胶2007年度股权激励基金按2007

年度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计算，在 2007 年度的成本中列支。” 

公司发行认股权证审核通过完成后，将按照新的股权激励办法取代目前执行

的股权激励政策。 

 

以上议案一内容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